附件2

比选总则

1. 比选文件及有关定义
1.1 比选申请人应仔细阅读本比选文件，按比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编写比选申请书。
1.2 有关定义
1.2.1 “比选人”系指遂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1.2.2 “比选申请人” 系指拟参加比选并愿意向比选人提供相应服务的单位。
2. 比选报价
不得高于80000.00元（捌万元）。
2. 比选申请书
3.1 比选申请书的编制
3.1.1 比选申请书的格式
比选申请书应按“比选申请书格式”进行编写，至少包括“比选申请书格式”的各项内容。本比选文件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，比选申请人应该按照要求提供；本比选文件没有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，比选申请人认为需要提供的，也可以提供。
3.1.2 比选申请书应全部用不褪色的墨水（粉）书写或打印，不得有任何涂改。比选申请书副本应由正本复制而成（包括证明文件）。
3.1.3 比选申请书必须用中文书写，包括正本一份、副本一份。正本和副本的封面上应清楚的标记“正本”和“副本”的字样。正副本内容应完全一致，如不一致时，以正本为准。
3.2 比选申请书的签署
3.2.1比选申请人应在比选申请书封面加盖单位公章；
3.2.2 比选申请书的密封与标识
比选申请书的正本与副本应一起包装，比选申请书的外包装应保证其密封性。封套上应清楚地载明比选申请人的名称、项目名称等。
3.3 比选申请书的递交
比选申请书应该在第一章中规定的比选申请书提交截止时间前提交。针对迟到的比选申请书，比选人将拒绝接收。
3. 评审
4.1 评审委员会
评审工作由比选人组建的评审委员会负责，评审委员会成员人数为3人（含3人）以上单数。
4.2 比选程序
4.2.1比选活动在比选文件约定的时间及地点进行。由比选人代表和监督人员参加。同时，比选申请人也应派授权代表参加并签名以证明其出席。
4.2.2监督人员当众查验比选申请文件的密封情况，确认无误后进行拆封；
4.2.3评审委员会对比选申请文件进行初步审查，初审不合格的按照无效申请文件处理，初审具体内容如下：
（1）是否按照比选文件要求进行密封、签署、盖章和递交；
（2）是否按照比选文件要求提供营业执照副本；
（3）是否按照比选文件要求提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；
4.2.4 按照本比选文件评审办法综合打分，并计算综合得分。
4.2.5 评审委员会根据综合得分情况，由高到低进行排序，综合得分前三名申请人为中选候选人。综合得分相同的，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。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，按业绩优劣顺序排列。
4.3 评审委员会有权对比选申请书提出澄清，比选申请人应予以配合。
4.4 比选人应当对比选申请人报送的比选申请书内容保密。
5. 中选
比选人应当确定综合得分排名（由高到低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名的申请人为中选候选人
6. 委托代理合同
比选人将在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中选人订立书面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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